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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漳州、常山、古雷开发区管委会，漳州台商投资区、漳州高新区管委会，市直有关单位：
《漳州市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六条措施》已经市政府2018年第18次常务会议研究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漳州市人民政府
2018年11月21日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漳州市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六条措施

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家、省、市关于加快推动全域旅游发展的部署要求，特制定漳州市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六条措施：
一、做大做强旅游景区。对纳入规模以上服务业统计并新评定为国家4A级、5A级的旅游景区,分别给予一次性奖励50万元、150万元。对纳入规模以上其他营利性服务业企业统计的A级旅游景区，当年度主营收入首次达5000万元、1亿元及以上，且增幅高于全市平均水平的，分别给予一次性奖励10万元、20万元。
二、支持旅游饭店发展。对纳入限额以上住宿餐饮业统计并新评定为国家四星级、五星级的旅游饭店,分别给予一次性奖励30万元、100万元。对纳入限额以上住宿餐饮业统计的星级旅游饭店，当年度营业收入首次达3000万元、5000万元及以上，且增幅高于全市平均水平的，分别给予一次性奖励10万元、20万元。
三、发展壮大旅行社。对纳入规模以上服务业统计并新评定为国家3A级以上的旅行社，给予一次性奖励15万元。对纳入规模以上服务业统计的A级旅行社，当年度营业收入首次达3000万元、5000万元及以上，且增幅高于全市平均水平的，分别给予一次性奖励5万元、8万元。对全国百强旅行社（以国家文化和旅游部公布为准）在漳州新注册设立的控股旅行社（分社），年地接在漳过夜游客达10000人及以上的，给予一次性奖励30万元。对在漳工商注册设立的旅行社，年度内组织市外游客在本市境内住宿1晚及以上并游览全市旅游精品线路（以市旅游行政主管部门发布认可为准）中的3个及以上景区（点），且年地接量同比增长15%以上（首次获奖励除外），游客数量累计达5000人及以上的，给予每人 10元的宣传促销补贴;游客数量累计达10000人及以上的，给予每人20元的宣传促销补贴; 游客数量累计达20000人及以上的，给予每人30元的宣传促销补贴。
四、奖补旅游交通。对在漳工商注册设立的旅行社，组织单次300人及以上的专列（含动车切位）入漳旅游，在本市境内住宿1晚及以上并游览全市旅游精品线路（以市旅游行政主管部门发布认可为准）中的3个及以上景区（点），给予每人60元的宣传促销补贴。对建成并通过旅游部门验收的旅游集散服务中心，给予一次性奖励10万元。对开通市区或机场、动车站到A级景区直通车（11座以上），开通一条且至少每天一班，运营时间一年以上的漳州本地企业，给予每条线路一次性奖励5万元。
五、加快旅游融合发展。对新评定为省级三星级乡村旅游村、乡村旅游休闲集镇的,分别给予一次性奖励10万元、15万元；对新评定为省级四星级及以上乡村旅游村、乡村旅游休闲集镇的,分别给予一次性奖励15万元、20万元。对新评定为省级观光工厂、体育旅游休闲基地、养生旅游休闲基地、露营公园的,分别给予一次性奖励10万元；对新评定为省级、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,分别给予一次性奖励50万元、150万元。对新认定的“花样漳州”旅游伴手礼展示展销中心，年营业额达200万元及以上的，按营业额2%给予奖励，最高不超过10万元。
六、鼓励发展全域旅游。实施以奖代补，市级财政对全域旅游工作完成率年度绩效考核优秀前三名的县（市、区）、开发区（投资区、高新区），分别给予100万元、80万元、50万元的奖励。以上奖励资金仅限用于旅游品牌推广、旅游项目建设和旅游教育培训工作。
本文件所涉及的资金均从漳州市旅游发展专项资金中支出，其中旅游奖励政策资金的兑现，按照就高从优不重复的原则，根据现行财政体制由同级财政负担。各县（市、区）、开发区（投资区、高新区）应结合各自旅游产业发展特点，出台相关扶持政策。
本文件涉及的奖励补助由漳州市旅游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组织考核，涉及资金政策由漳州市财政局、漳州市旅游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实施。
本文件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2020年12月31日。

